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文件

荣昌府公〔2024〕71号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关于确定建设泸207井工程（荣昌区）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本府于2024年5月28日至2024年6月26日期间，依法对建设泸207井工程（荣昌区）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进行了公告（荣昌府公〔2024〕48号），现对该方案予以确定并公布。

特此公告

附件：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　　  
 2024年7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为建设泸207井工程（荣昌区）的需要，荣昌区人民政府拟征收安富街道普陀村1、3组集体土地0.5733公顷。根据《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安置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渝府发〔2021〕14号）、《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重新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10号）、《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荣昌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荣昌府发〔2021〕13号）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如下：

一、征收范围及土地现状

拟征收安富街道普陀村1、3组集体土地0.5733公顷。具体范围见拟征收范围示意图。
拟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详见《土地分类面积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附件1）。

二、征收目的

土地征收后，拟用于建设泸207井工程（荣昌区）。

三、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征收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分地类，按照公布的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乘以被征收土地面积计算。区片综合地价中，土地补偿费占30%，安置补助费占70%，具体补偿费用情况详见《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附件2）。

1﹒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由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中，征收家庭承包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的80%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被征收土地面积发放给承包经营户，土地补偿费的20%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征收未发包土地或者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

2﹒安置补助费。安置补助费由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按照35000元/人的标准支付给人员安置对象。安置补助费支付后有结余的，结余部分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不足的，由荣昌区人民政府安排资金予以补足。
（二）青苗和其他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1﹒青苗及林木和其他经济作物实行综合定额补偿，以被征收土地面积扣除林地和建设用地后的面积为准，补偿标准为8000元/亩。
涉及征收林地的，按照国家和本市征收林地的有关规定执行，补偿标准低于综合定额补偿标准的，按照综合定额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2﹒其他地上建（构）筑物以实际清理丈量为准计算，补偿标准按《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荣昌区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通知》（荣昌府发〔2021〕13号）文件附件3执行。

3﹒支付方式。青苗及林木和其他经济作物补偿费由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按规定标准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委托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给所有权人；安富街道办事处及普陀村村委会负责监督落实兑付给所有权人，青苗及林木和其他经济作物所有权人在规定时间内领取；其他地上建（构）筑物补偿费由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按规定标准支付给所有权人。

4﹒建（构）筑物及其它附着物的拆除。由安富街道办事处统一组织拆除。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补偿：

1﹒违法建（构）筑物；
2﹒区人民政府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后栽种的青苗及花草、树木等附着物；
3﹒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情形。

四、人员安置人数及安置方式

人员安置对象范围及具体确定办法，按照《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44号）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执行。本次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共7人（附件1），具体人数以区政府核准的人数为准。由荣昌区房屋征地拆迁中心采取发放安置补助费的方式进行安置，每个人员安置对象的安置补助费发放标准为35000元。

五、社会保障

对符合条件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缴费补贴。具体如下：
（一）补贴对象。征地人员安置对象中，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年满16周岁及以上的人员。

以下人员不属于补贴对象：1.按照或参照渝府发〔2008〕26号文件规定，已参加被征地农转非人员（被征地安置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2.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前已死亡，或已出国定居且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征地人员安置对象。

（二）补贴年限。根据补贴对象在征收土地公告当月的年龄确定补贴年限，最低2年，最高15年。具体补贴年限如下： 
	年  龄
	补贴年限

	男性：年满50周岁及以上

女性：年满40周岁及以上
	15年

	男性：年满40周岁不满50周岁
	14年

	年满38周岁不满40周岁
	13年

	年满36周岁不满38周岁
	12年

	年满34周岁不满36周岁
	11年

	年满32周岁不满34周岁
	10年

	年满30周岁不满32周岁
	9年

	年满28周岁不满30周岁
	8年

	年满26周岁不满28周岁
	7年

	年满24周岁不满26周岁
	6年

	年满22周岁不满24周岁
	5年

	年满20周岁不满22周岁
	4年

	年满18周岁不满20周岁
	3年

	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
	2年


（三）缴费补贴标准。缴费补贴标准为5500元/人·年。

（四）其他事项。具体补贴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征地人员安置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实施缴费补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渝府办发〔2021〕96号）执行。
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市、区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1﹒土地分类面积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
2﹒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
附件之附件一

土地分类面积和征地安置人员情况表
单位：公顷、人
	权属单位
	本次征地前总面积
	本次征地前耕地面积
	本次征地分类面积
	人员安置对象人数

	
	
	
	总面积
	其中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其中：耕地
	合计
	
	
	

	安富街道普陀村1组（原茅店村3组）
	23.8358 
	16.9364 
	0.1893 
	0.1768 
	0.1893 
	
	
	2

	安富街道普陀村3组（原太阴寺村5组）
	17.5067 
	11.1200 
	0.3840 
	0.3467 
	0.3840 
	
	
	5

	合计
	41.3425
	28.0564
	0.5733 
	0.5235 
	0.5733 
	
	
	7


附件之附件二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明细表
                        单位：公顷、亩、元/亩、人、元/人、元
	被征土地

所有权人
	征地面积
	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土地补偿金额(30%)
	安置补助费(70%)
	两费合计

	
	
	
	
	人员安置对象人数
	安置补助费发放标准
	支付后有结余
	支付后无结余
	

	
	公顷
	亩
	
	
	
	
	安置补助费结余部分
	补偿金额
	安置补助费补足部分
	补偿金额
	

	安富街道普陀村1组（原茅店村3组）
	0.1893 
	2.8395 
	55600.00 
	47362.86 
	2 
	35000.00 
	40513.34 
	110513.34 
	
	
	157876.20 

	安富街道普陀村3组（原太阴寺村5组）
	0.3840 
	5.7600 
	55600.00 
	96076.80 
	5 
	35000.00 
	49179.20 
	224179.20 
	
	
	320256.00 

	合计
	0.5733
	8.5995
	
	143439.66
	7
	
	89692.54
	334692.54
	
	
	478132.20


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7月3日印发



